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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安徽省合肥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单位名称）的安徽省合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环境监测经费（第 4-6 包）

（项目名称）第 4 包的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

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

体情况如下：

1. （便携式高精度苯系物分析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

森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63 人，营业收入为 8344 万元，资产总额

为 129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 （拉曼集成多功能检测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普拉瑞思

科学仪器（苏州）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4 人，营业收入为 3008.31 万元，资

产总额为 2367.2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 （稀释配气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青岛明华电子仪器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211 人，营业收入为 12209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873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4. （便携式恶臭分析仪）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申贝科学仪器

(苏州)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3986 万元，资产总额为 312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5. （真空采样箱）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青岛众瑞智能仪器股

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223人，营业收入为14760.92万元，资产总额为 43827.4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6. （便携式油烟监测仪）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青岛明华电子

仪器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11 人，营业收入为 12209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87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7. （采样无人船）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中科赛悟科技（安徽）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2497.39 万元，资产总额为 730.8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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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属于（小型企业）；

8. （便携式浊度计）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连华实业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5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 万元，属于（小

型企业）；

9. （航拍无人机）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深圳市大疆百旺科技

有限公司），从业人 426 人，营业收入 26800 万元，资产总额 13600 万元，

属于（中型企业）；

10. （气体质量流量计）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沃迈（上海）

机电有限公司），从业人 133 人，营业收入 15027.40 万元，资产总额 9902.4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电子签章：合肥云仪研创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6 年 6 月 30 日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数据，无上一年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投标人应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和《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相关规定，如实填写中

小企业声明函。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投标人自行登录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进

行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查询网址 https://www.miit.gov.cn/）。

3.上述“标的名称”，详见第三章采购需求中明确的“货物名称”。

4.上述“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详见第三章采购需求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5．填写示例：某设备，属于（填写第三章采购需求中对应货物的“所属行业”，如工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某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营业收入为 10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0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投标人自行登录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进行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查询

网址 https://www.mi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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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不符合本国产品扶持政策，不需此件）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

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

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便携式高精度苯系物分析仪、EQ STT-5000A）1，生产厂为（北京森馥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厂址为（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宏福 10 号院 2号楼 2036

室）。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

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2.（拉曼集成多功能检测仪、Polaris-P60），生产厂为（普拉瑞思科学仪

器(苏州)有限公司），厂址为（苏州市高新区锦峰路 158 号 12 幢）。 / 的中

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3.（稀释配气仪、MH4022），生产厂为（青岛明华电子仪器有限公司），厂

址为（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山河路 702 号 66 号楼 1层 01 号网点、2层

201-205、3 层 301-305）。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4.（便携式恶臭分析仪、SEN-Odor-109），生产厂为（申贝科学仪器(苏州)

有限公司），厂址为（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枫路 216 号东创科技园 3幢 D号楼

1002 室）。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

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5.（真空采样箱、ZR-3520），生产厂为（青岛众瑞智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厂址为（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月河路 11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

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6.（便携式油烟监测仪、MH3101-A），生产厂为（青岛明华电子仪器有限公

司），厂址为（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山河路 702 号 66 号楼 1层 01 号网

点、2层 201-205、3 层 301-305）。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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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采样无人船、USW-C09），生产厂为（中科赛悟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厂址为（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将军岭路与皖水路交叉路口创新产业园三期 A1 栋

西楼 2楼 203）。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

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8.（便携式浊度计、LH-T305 (S)），生产厂为（上海连华实业有限公司），

厂址为（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金碧路 1990 号 1 层）。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

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

完成。

9.（航拍无人机、DJI-Air3s），生产厂为（深圳市大疆百旺科技有限公司），

厂址为（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阳光社区松白路 1002 号百旺信工业园 12 栋

101）。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

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10.（气体质量流量计、62A-1-00-1-2-LJ（MAVC）- KM6001），生产厂为（沃

迈（上海）机电有限公司），厂址为（上海市闵行区元科路 155 号 18 幢一层）。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投标人电子签章：合肥云仪研创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6 年 6 月 30 日

注：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上述声明函中标注 / 的，无需填写。

4.投标人应当结合“五、投标分项报价表-货物部分”相关信息进行填写。

5.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

〔2025〕34 号）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

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 号），本项目所称的本国

产品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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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改变。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

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适用本国产品

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

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

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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